
臺 北 市 立 景 美 國 民 中 學  1 1 1  學 年 度 

代 理 教 師 甄 選 結 果 公 告 
 

主旨：公告本校 111 學年度特教科代理教師甄選錄取人員名單。 

依據：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8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根據評分委員分數及簡章規定決定錄取標準與人數。 

 
決議: 

     甄選結果如下： 

   特教科代理教師 正取1：陳O婷 

              正取2：陳O彤 

                    備取：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正取人員報到請攜帶下列資料: 

1、台北富邦銀行存摺帳戶影本、全部學經歷、敘薪、離職證等有關證件正本。 

2、最近一個月內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，正取人員應於錄取報到日前自行選擇

至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檢之醫療機構(查詢網址: 

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asshp/hrpm1055.aspx)進行檢查並攜帶全部

學經歷證件及公立醫院體格健康檢查紀錄表（含最近3個月內胸部X光透視。

如體檢不合格，或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，或其他妨害教學之傳染

病，及未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合格表者，均予取消錄取資格。）至本校

人事室辦理，逾期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，不得異議。 

 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7 月 2 7 日 


